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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星期一）14:00
（2）召开地点：公司会议室（浙江省杭州市滨江区南环路2930号公司12楼大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结合网络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叶大林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及《公司

章程》等相关规定。

2.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58人，代表股份55,098,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5.461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6人，代表股份54,745,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45.1700％。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52人，代表股份352,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的0.2910％。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3人，代表股份352,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1％。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1％。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52人，代表股份352,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2910％。

3.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对以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3,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19％；反

对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中小股东（指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有公司5%以

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情况：同意348,303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

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273％；反对 4,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

份总数的1.2727％；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

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55,097,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55,097,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本议案为特别决议，已获得出席会议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

上同意。

表决情况：同意55,097,9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接待和推广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5,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5,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5,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1,7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2.见证律师姓名：余飞涛、陈宜露

3.结论性意见：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

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

东会规则》《治理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

大会法律意见书》。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9月15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法律意见书
二〇二五年九月

致：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公司”）的委托，指派律师出席公司 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

会”），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

下简称“《证券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股

东会规则》（以下简称“《股东会规则》”）、《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以下简称“《治理准则》”）和深

圳证券交易所发布的《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2号一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以下简称“《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

则》（以下简称“《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现行有效的《浙江泰

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以下简称“《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就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

程序、出席大会人员资格、会议表决程序等事宜出具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列席了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本次股东

大会的有关文件的原件及复印件，包括但不限于公司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各项议程及相关决

议等文件，同时听取了公司就有关事实的陈述和说明。

公司已向本所承诺，公司所提供的文件和所作陈述及说明是完整的、真实和有效的，有关

原件及其上面的签字和印章是真实的，且一切足以影响本法律意见书的事实和文件均已向本

所披露，无任何隐瞒、疏漏之处。

本所律师仅根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及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发表法律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仅对本次股东大

会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发表意见，不对会议所审议的议案内容和该等议案中所

表述的事实或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本法律意见书仅用于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见证之目的，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或用途。

本所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公告材料，随其他需公告的信息一

起向公众披露，并依法对本所在其中发表的法律意见承担法律责任。

本所律师根据现行有效的中国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相关规章、规范性文件要求，按照

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神，出具本法律意见书如下：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

1、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已于2025年8月27日召开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公司董事会已于2025年8月29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公告了《浙

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2025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以下简称“会议

通知”），会议通知中载明了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召开时间、会议召开地点、会议召集人、会议

表决方式、会议审议事项、会议出席对象、会议登记办法、会议联系方式等事项，说明了股东有

权亲自或委托代理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行使表决权。由于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在会议通知中还对网络投票的投票时间、投票程序等有关事项

做出了明确说明。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的资格及会议通知的时间、方式以及通知的

内容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

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

1、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于2025年9月15日下午14：00在公司会议室召开，由公司

董事长叶大林先生主持。

2、本次股东大会的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通

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9:25、9:30-11:30、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5年9月15日9:15-
15:00。

经本所律师核查，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的实际时间、地点和审议的议案内容与会议通

知所载一致，公司本次股东大会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

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员的资格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为深圳证券交易所截至

2025年9月10日下午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持有

公司股份的全体股东或其委托的代理人，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公司聘请的见

证律师。

（一）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

根据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股东代理人的身份证明、授权委托证明及股东登记的相关资

料等，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公司股份数 54,
745,7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1700%。

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在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束后提供给公司的网络投票结

果，在本次股东大会确定的网络投票时段内，通过网络有效投票的股东共52名，代表有表决权

的公司股份数352,6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10%。以上通过网络投票进行表决

的股东，已由深圳证券交易所身份验证机构验证其股东身份。

上述现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通过网络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合计58名，代表有表决

权的公司股份数55,098,421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4610%。其中通过现场和网络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投资者（中小投资者指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

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计53名，拥有及代表的股份数

352,79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0.2911%。

（二）出席、列席本次股东大会的其他人员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还有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本所律师。

经本所律师核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符合《公司法》《股东

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规

定，该等股东、股东代理人及其他人员具备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人

员的资格合法、有效。

三、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

根据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通知，本次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进行了审议：

1、《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2、《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3、《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4、《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5、《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6、《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7、《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8、《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9、《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10、《关于修订〈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11、《关于修订〈投资者接待和推广制度〉的议案》

12、《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13、《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14、《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15、《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16、《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17、《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18、《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19、《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实际审议的议案与会议通知的内容相符，审议的议案符

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股东大会

议事规则》的规定。

四、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一）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

本次股东大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议案进行了审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

方式就审议的议案投票表决。在现场投票全部结束后，本次股东大会按《公司章程》《股东大

会议事规则》规定的程序由2名股东代表、公司1名监事和本所律师进行计票和监票，并统计

了投票的表决结果。网络投票按照会议通知确定的时段，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

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的股份总数和网络投票结果。本

次股东大会投票表决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结果，并对中小投资者

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形成本次股东大会的最终表决结果，当场公布了表决结果。

（二）表决结果

根据公司股东及股东代理人进行的表决以及本次股东大会对表决结果的统计，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的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关于2025年半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3,9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99.9919%；反对

4,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1%；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

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其中，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除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者合计持

有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的表决情况为：同意348,3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

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98.7273%；反对 4,49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

1.2727%；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所持表决权的0.0000%。

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7,9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7,9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7,9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91％；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

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募集资金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信息披露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内幕信息知情人登记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累积投票制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股东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0、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管理办法〉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1、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接待和推广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2、审议通过《关于修订〈投资者关系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3、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投资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4、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对外担保决策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5,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15、审议通过《关于修订〈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和买卖本公司股票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5,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16、审议通过《关于修订〈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7、审议通过《关于修订〈会计师事务所选聘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5,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42％；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2,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

18、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子公司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19、审议通过《关于修订〈关联交易管理制度〉的议案》。

表决情况：同意55,096,231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60％；反

对49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9％；弃权1,700股，占出席会议股

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1％。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 1、5-19项议案为普通决议议案，经出席股东大会的有表决权的

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的过半数同意即为通过；第2-4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

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三分之二以上同意

通过。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第1项议案对中小投资者进行了单独计票并进行了公告。本次股东

大会审议的议案无涉及优先股股东参与表决的议案。

综合现场投票、网络投票的投票结果，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结果如下：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均获得通过。

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规范

运作指引》《网络投票细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

浙江泰林生物技术股份有限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参加本次股东大会人

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会规则》《治理

准则》《规范运作指引》《网络投票细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表决结果为合法、有效。

本法律意见书正本叁份，无副本。

本法律意见书的出具日为 年 月 日。

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 经办律师：余飞涛
负责人：颜华荣 陈宜露

本公司及董事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5年9月15日下午15：00。
2、召开地点：深圳市南山区科技南一路深投控创智天地大厦B座会议室。

3、召开方式：本次会议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并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为A股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王卫先生主持本次会议。

6、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股东出席情况

股东类别

A股

H股

合计

现场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
表人数

30

1

31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2,786,316,287

92,396,311

2,878,712,598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55.3034%

1.8339%

57.1373%

网络投票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人数

3,961

-

3,961

代表有表决权
股份数量（股）

916,564,093

-

916,564,093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18.1922%

-

18.1922%

总体出席会议情况

股东及股
东授权代
表人数

3,991

1

3,992

代表有表决权股
份数量（股）

3,702,880,380

92,396,311

3,795,276,691

占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

数比例

73.4956%

1.8339%

75.3295%

注：截至股权登记日,公司发行的总股份数量为 5,039,421,659股，A股股份数量为 4,799,
421,659股，H股股份数量为240,000,000股，其中公司A股回购专户中的股份数量为1,185,000
股，该等股份不享有表决权，故本次股东大会享有表决权的总股份数量为5,038,236,659股。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或列席了本次会议，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对本次会议进行了见证。

三、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通过了如下提案：

提案
序号

提案名称 股东类别

同意

股数
（股）

比例（%）

反对

股数（股） 比例（%）

弃权

股数（股） 比例（%）

1

2

3

4

《公司“共同成长”
持 股 计 划（A 股）
（草案）及其摘要》

《公司“共同成长”
持股计划（A 股）管
理办法》

《关于提请公司股
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办理公司“共同成
长 ”持 股 计 划（A
股）相关事宜的议
案》

《关于变更注册资
本并修订〈公司章
程〉的议案》

A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A股

其中：中小投资者

H股

全体股东

1,009,103,302

968,964,636

86,678,252

1,095,781,554

1,008,191,502

968,052,836

86,678,252

1,094,869,754

1,008,230,602

968,091,936

86,678,252

1,094,908,854

3,685,169,786

983,111,001

91,702,711

3,776,872,497

96.9397%

96.8169%

93.8114%

96.6846%

96.8521%

96.7258%

93.8114%

96.6042%

96.8558%

96.7297%

93.8114%

96.6076%

99.5217%

98.2304%

99.2504%

99.5151%

30,381,616

30,381,616

5,696,459

36,078,075

30,411,616

30,411,616

5,696,459

36,108,075

30,384,216

30,384,216

5,696,459

36,080,675

13,533,871

13,533,871

21,000

13,554,871

2.9186%

3.0357%

6.1652%

3.1833%

2.9215%

3.0387%

6.1652%

3.1859%

2.9189%

3.0359%

6.1652%

3.1835%

0.3655%

1.3523%

0.0227%

0.3572%

1,475,343

1,475,343

21,600

1,496,943

2,357,143

2,357,143

21,600

2,378,743

2,345,443

2,345,443

21,600

2,367,043

4,176,723

4,176,723

671,600

4,848,323

0.1417%

0.1474%

0.0234%

0.1321%

0.2264%

0.2355%

0.0234%

0.2099%

0.2253%

0.2344%

0.0234%

0.2089%

0.1128%

0.4173%

0.7269%

0.1277%

注：本公告中占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百分比例均保留4位小数，若其各分项数值之和与
合计数值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上述提案1-3控股股东深圳明德控股发展有限公司及其关联主体回避表决。
上述提案4为特别决议事项，已经出席会议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2/3

以上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上海澄明则正律师事务所吴小亮律师、范永超律师见证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

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上市公司股东会规则》和
《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
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二五年九月十五日

证券代码：002352 证券简称：顺丰控股 公告编号：2025-067

顺丰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担保对象及基本情况

担保对象

被担保人名称

本次担保金额

实际为其提供的担保余额

是否在前期预计额度内

本次担保是否有反担保

1、南京金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深圳金地教育有限公司
3、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20,000万元

0万元

是

否

● 累计担保情况

对外担保逾期的累计金额（万元）

截至本公告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总额（万元）

对外担保总额占上市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0

1,827,983.29

30.96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一）担保的基本情况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之子公司金地集团南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南京置业”）和南京鑫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鑫宸”）分别持有

南京金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南京金晟”）40%和60%的股权，公司之子公司深圳

金宝林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深圳金宝林”）持有深圳金地教育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地

教育”）100%股权。南京金晟和金地教育分别开发建设和举办了南京金地未来学校。2025年9
月12日，南京置业、南京鑫宸、深圳金宝林与上海东峪森教育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

东峪森”）签署了《收购协议》，约定上海东峪森通过先租赁后股权收购等方式取得与南京金晟

相关的权益，以及收购金地教育100%股权。

公司就本次交易向上海东峪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范围包括南京金晟、金地教育、南

京金地未来学校在交割前的全部债务，南京金晟住宅项目因开发建设、工程质量、销售承诺引

发的责任，以及相关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鉴定费及律师费。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
万元。担保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年。

（二）内部决策程序

公司分别于2025年3月21日、2025年6月30日召开了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4年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2025年度提供对外担保授权的议案》，授权公司董事长

对公司部分担保事项作出批准，授权担保范围包括公司向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信贷业务以及

其他业务提供担保，新增担保总额度不超过人民币250亿元，有效期自2024年度股东大会决

议之日起，至2025年度股东会决议之日止，该授权在有效期内。

本次担保事项在上述授权范围内，无需另行召开董事会及股东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公

司分别于2025年3月25日、2025年7月1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公司2025年

度提供对外担保授权的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25）。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南京金晟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南京鑫宸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60%、金地集团南京置业发展有限公司40%

陈启傲

91320191MA1WT2HP4W

2018-06-28

南京市江北新区研创园团结路99号孵鹰大厦844室

55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

许可项目：房地产开发经营；建设工程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
体经营项目以审批结果为准）一般项目：非居住房地产租赁；住房租赁；房地产经纪；市场营销策划；物业管
理（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06月30日
（未经审计）

54,966

3,721

51,246

380

-5,709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61,365

4,410

56,955

258

-5,297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法人

深圳金地教育有限公司

全资子公司

深圳金宝林投资有限公司100%

郝一斌

91440300MA5EW8JB6B

2017-12-01

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1号A栋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司）

26,000万元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教育项目投资；教育软件技术开发、销售；文化活动策划；网络技术、电子技术、计算机软件的技术开发、销售；
计算机信息系统集成；教育信息咨询（不含证券咨询、人才中介服务和其他限制项目）；企业管理咨询、经济信
息咨询、商务信息咨询（以上均不含限制项目）；市场营销策划、会务策划；文化艺术交流活动策划（不含演出
及棋牌娱乐）；图文设计、制作；平面设计、网站设计、产品设计；从事广告业务（法律法规、国务院规定需另行
办理广告经营审批的，需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以上各项涉及法律、行政法规、国务院决定禁止的项目除
外，限制的项目须取得许可后方可经营）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06月30日
（未经审计）

13,428

4,848

8,580

113

-8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12,870

4,282

8,588

-29

-5,802

被担保人类型

被担保人名称

被担保人类型及上市公司持股情况

主要股东及持股比例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成立时间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公司类型

经营范围

主要财务指标（万元）

民办非企业单位

南京金地未来学校

全资子公司举办的民办非企业单位

举办者（出资者）为深圳金地教育有限公司，出资金额（开办资金）3,000万元

杨飞

52320100MJ5573122F

2020-08-24

南京市浦口区康健路17号

3,000万元

/

小学教育、初中教育、高中教育

项目

资产总额

负债总额

资产净额

营业收入

净利润

2025年06月30日
（未经审计）

3,474

554

2,920

2,569

-260

2024年12月31日
（经审计）

3,758

7,237

-3,479

4,122

-1,073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为聚焦公司主业，盘活存量资产，公司之子公司南京置业、南京鑫宸、深圳金宝林与上海

东峪森签署了《收购协议》，约定上海东峪森通过先租赁后股权收购等方式取得与南京金晟相

关的权益，以及收购金地教育100%股权。公司就本次交易向上海东峪森提供连带责任担保，

担保范围包括南京金晟、金地教育、南京金地未来学校在交割前的全部债务，南京金晟住宅项

目因开发建设、工程质量、销售承诺引发的责任，以及相关诉讼费、仲裁费、保全费、鉴定费及

律师费。担保金额不超过人民币20,000万元。担保期限自本公告披露之日起三年。

四、担保的必要性和合理性

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担保是基于顺利推进交易的需要，本次担保的对象为公司的子公

司，具备较好的履约能力，担保事项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

五、公司意见

本次担保事项属于公司 2025年 3月 21日第十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2025年 6月 30日

2024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的年度担保额度内的担保，公司为本次交易提供担保是基于

顺利推进交易的需要，担保事项风险可控，符合公司整体利益和发展战略。

六、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对外担保余额182.80亿元，占公司2024年经审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净资产的比例为 30.96%。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余额

130.69亿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52. 11亿元。公司无

逾期担保。

特此公告。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5年9月16日

证券代码：600383 证券简称：金地集团 公告编号：2025-036

金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子公司履约提供担保的公告

1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基金主代码

基金管理人名称

公告依据

暂停相关业务的
起始日、金额及原
因说明

下属基金份额的基金简称

下属基金份额的交易代码

该基金份额是否暂停上述业务

金额单位

下属基金份额的限制申购金额

下属基金份额的限制定期定额投
资金额

暂 停 大 额 申
购起始日

暂 停 上 述 业
务 的 原 因 说
明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

001668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的规定。

2025年09月17日

为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障基金平稳运作，根据《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的有关规定。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
（QDII）人民币A

001668

是

人民币元

25,000.00

25,000.00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
（QDII）人民币C

015202

是

人民币元

25,000.00

25,000.00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
（QDII）人民币D

015203

是

人民币元

25,000.00

25,000.00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
（QDII）美元现汇

006426

是

美元

3,500.00

3,500.00

注：1、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已于 2025年 06月 28日发布

《关于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调整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

限制金额的公告》，对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币A、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

（QDII）人民币C、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币D的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

业务进行限制，限制金额自2025年06月30日起（含2025年06月30日）为50000人民币元；对

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美元现汇的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进行限制，限

制金额自2025年06月30日起（含2025年06月30日）为7000美元。

2、自2025年09月17日起（含2025年09月17日），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

币A调整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不应超过25000人民币元（含25000人民币元）。当单日某基金账户单

笔或多笔累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该份额的金额超过25000人民币元，本公司将部分或全部

拒绝。该份额暂停上述大额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本基金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

（QDII）人民币A恢复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3、自2025年09月17日起（含2025年09月17日），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

币C调整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不应超过25000人民币元（含25000人民币元）。当单日某基金账户单

笔或多笔累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该份额的金额超过25000人民币元，本公司将部分或全部

拒绝。该份额暂停上述大额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本基金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

（QDII）人民币C恢复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4、自2025年09月17日起（含2025年09月17日），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人民

币D调整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不应超过25000人民币元（含25000人民币元）。当单日某基金账户单

笔或多笔累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该份额的金额超过25000人民币元，本公司将部分或全部
拒绝。该份额暂停上述大额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本基金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
（QDII）人民币D恢复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5、自2025年09月17日起（含2025年09月17日），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美元
现汇调整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单日单个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计申
购、定期定额投资的金额不应超过3500美元（含3500美元）。当单日某基金账户单笔或多笔累
计申购、定期定额投资该份额的金额超过3500美元，本公司将部分或全部拒绝。该份额暂停
上述大额业务期间，其他业务仍照常办理。本基金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混合（QDII）美元现汇
恢复大额申购、大额定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具体时间将另行公告。

2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投资者可以通过拨打本公司客服热线（400-888-9918）或登录本公司网站（www.99fund.

com）获取相关信息。

汇添富基金高度重视投资者服务和投资者教育，特此提醒投资者需正确认知基金投资的

风险和长期收益，做理性的基金投资人，做明白的基金投资人，享受长期投资的快乐！

特此公告。

汇添富基金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09月16日

关于汇添富全球移动互联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调整大额申购、定期定额投资业务限制金额的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2025年09月16日


